
生 巨通

^8^位

齢

李鄭
李郎李黃陳 

爵維崇 肚 象
炤植摩培佐

譚

顯

^^ 
^^1A 
農^^

KI

評庶宣外總會 
議修傳交理長 
員

陳方吳張方李張 
其 學文 孔 
壽進欣基晃任榮

特四 

色大

^^ …3厶"■

之■

艙福 船 行

Columbia Paper Co. lAd* 
1038 Hamilton St. Phone Sey. 8822

Vancouver & Victoria B. C・

徵 調 
收 查 
員 員

評正正正正正E西中正正名 
議麻核催幹議籃文义司堂譽 
員務數收事位督曾書庫長堂 
員晶記長

舉時德振德英杏義惠德少其德普直舉德立 
霞敏佐魂音險舉女繫堯棠敦康慶浣振調滉 

林善月時書德英' 您
卓富崧豐均輝圖 ^ 廷

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
弱舉榮拚錦惠
埃 植寬腐添莊

聲 道舉善滉敏德德華善徳林三善弼立
腸 永富炎德鈕芳葉好同錦宋合炳臣棠
林
煊舉舉榮舜舉 
躍 燿榮裕德寬 

領舉時舉榮舉 

裕 厚育璃坤仟 
生

時 
根

劉日朱劉 鄧鄭美 林 
希人本畛 道松市 柱 碌錦
潤壽錦維 撰烱建民二民 
美 册每届五地國元國

俊一每馬 李蔦補年璧年 
毎元-昌一
話至協 帆林

名 

元女卜十居H謝婺 士六鈍五歹隙公
經

元

行銀路寶

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
Head Office

、Montreal, Canada

;&•

，

^8^^6於totoNd^WM^WW^S^^^^SN

_
_
_
_
_
_
_
_
。 

，
?

，
丫
屮
一胃

：；  

l^w
」w

w
_

鯉 爽 上 海 礪 別 一M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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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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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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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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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8

本
行襄
弔
餘
年
，，̂̂

9

皮
有
奇
，自̂
^
來
苏
憂
冬〜绷泳

達至八百七^̂
®
4
所有交底

齧#
憂
資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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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銀行i
嵌
蠶

製!

爲社鳴 
謝芸年年 

周
元
盛 
勞
振 
李
澤
南

每
二
元

羅
俊
焯
二
元
五 
李
耀 

二
元
貳
五 
周
在
均
壹 

元
五 
胡
信 
梁
泗 

勞
振 
吳
桓 
李
浣 

at

添 
梁
閣 
朱
晃 

周
伯
豪 
梁
華
鏡 
謝
穩 

羅
月
池 
周
有
强 
版
燦 

陳
耀
翼 
陳
惠
光 
每一元 

李
錦 
黃
達
臣 
謝
開
彥 

張
廣 
關
榮 
關
興
毎
五
毫

葉求茂代理詩一

紅緝兇

讐敢
者
車
梨
役
埠
殷
商
協
和
棧
號
昨
元
月
初
九
夜
八
點
半
鐘
有
兇

圖
陷
害
設

屋
角
4

若
當
時
無
人
察
覺
不
但
協
和
棧
被
其
所
算
而
金
埠
皆
蒙
其
殃
耳 

是
以
本
堂
代
他
懸
紅
務
緝
兇
住
歸
案
訊
辦
倫
有
總
朋
能
悉
兇
徒

下
癖
仰
即
前
龚
堂
報
知
拿
解
法
庭
審
實
定
默
卽
謝
花
紅
銀
五 

百
大
元
决
無
爽
信
特
此
佈
聞 

)

車
梨
役
致
公
堂
啟

元
月
十
七
日

幽譚連厨書 
眞正係可 

譚
運
袖
珍
中
西
文
厨
書 

三
元
二
毛 

1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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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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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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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 

IK人
前
月
購
得
譚
運
先 

生
所
編
厨
書
果
然
係
可 

昨
依
照
風
書
製
法
西
人 

嘗
之
贊
賞
美
味
適
口
非 

常
若
問
此
書
良
善
的
可 

處
可
之
不
盡
咁
可
島 

用
者
營
叁
千
餘
款
一 

是
上
等
爽
口
名
目
此 

紙
短
情
長
故
特
錄
數
言 

敢
介
紹
厨
子
速
起
用
之 

N
ew

 Y
ork  C

afe  

N
apanee  O

ne  

介
紹
人
子
瀛
白

價
目
，表 

本
例
價
目
本
埠
派
到
每
月
收
銀
七
亳
五
若 

派
不
到
貼
郵
票
寄
上
每
月
收
整
元
备
」 

芬
埠
及
美
國
每
年
收
興
金
九
元
七
毫
五
半 

年
五.兀
三
個
月
貳
元
七
五
壹
月
一元
中
國 

及
外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拾
五
元s®

拜
日
外. 
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報
資
均
先
惠 

空
函
定
間
恕
不
奉
呈

本報一
阪

野◎  
A
 精配眼鏡 

良
好
工
作 
招
待
遍
到 

本
公
川
精
配
眼
鏡
。。價
錢
相
宜
。。倘
照
本

断
公
司
辦
法
。。無
別
家
将 

眼
鏡
能
少
過
本
公
司
所
定

聳7

之
價
錢
。。又
無
別
家
能
如

本
公
司
兩
配
眼
鏡
專
家
工 

夫
之
週
到
。。本
公
司
所
配 

售
之
眼
鏡
。。俱
爲
德
國
著 

名
璽
士
筋
咕
打
路
玻
璃
鏡 

。。貴
客
光
顧
。。請
移
玉
至

希
士
定
街
西
壹 
一 八
號
爲
幸

朶
力
眼
鏡
公
司
謹
敗 

再
者
本
公
司
之
眼
鏡
專
家
俱
已
註
册 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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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戊
辰
年
元
月
卄
三
一 

「排
華
者
暢
所
欲
言
。曾
悔
一
人
代
表
華
民
申
訴 

一
可
惜
孰
用
。故
於
今
與
其
輒
聘
律
師
爲
抗
例
。曷

孔
，字
二
千
四
百
七
拾
九
年

◎

I
o
 

◎

—

◎
 

口言一 
〔論一

◎
匚◎ 

O
L-/0  

咲日亟如何應付〔記
爵

一
若
爲
籍
民
及
土
生
爭
囘
選
舉
權
之
爲
得
。。此
權

一
如
爭
囘
。。在
邦
人
絕
非
有
欲
得
立
法
議
席
之
野

一心、
然
政
客
之
允
爲
華
人
辯
護
効
勞
者
必
衆
，" 

、.；
* 
学
。
包 二,
一电 

—五
丁
外
生1
:

。一
一
排
華
兇
燄
七
庶
幾
稍
戢
矣
。"
邦
人
明
達
者
， 
盍 

，，坎
拿
大
排
亞
之
聲
浪.
月
來
可
謂
盛
極
矣.，上

一

一

天

』£
 

如
國
會
。.則
有
富
利
沙
區
議
員
巴
彎
氏
演
講
排
存$
匾
之 

(
未
审)

/

亞
之
論
，96
中
如
卑
詩
省
議
會
1

則
有
檢
事
長
主
一 

船
以
为
刀
濶
斧
手
段:
解
决
朿
亞
人
問
題.
管一 

奮
普
法
例
之
委
員"
。則
提
議
限
令
華
農
用
英
一

國 
內通 
訳

奪
簿
記
？
議
員
戴
衞
氏
則
將
提
出•
一如去年之一

一̂
>
。下
如*

會
。
則
或
扌
椎
廣
市
场
次
例 
占
據
收
〔
機
關
二
不
獨
軍
人
籍
口
籌
餉
，擅
自 

e

«/-r
 或
主
有
選
舉
權
者
始
得
領
經
營
農
商
菜 
委
人
。其
爲
党~

一»
照
5

凡
是
種
種
工
其
視
亞
人
也
，。不
啻
芒
刺
一
亦
爲
有
勢
者
所
攫
一
與 
先
總
理
」並
駕
齊
驅
上 

一
黃
興
之
子
一
居
然
亦
得
最
肥
美
之
榷
運
局

權
力
可
行
使
2

流
域 
，則一

之
布
背
。3
然
東
亜
之
日
个
、國
勢
强
盛
。，乩
與 

坎
有
條
約
可
援
。
無
論
如
何
。。終
難
損
其
毫
末 

雑
是
彼
所
制
排
亜
者
。Q
S
*

晶
華
之
爲
常

2  

布
渔
我
華̂

巢
將
如
何
應
付
此
精
勢
以
自
保 

恥
曾
皆
見
所
及
。。約
有
數
端

一局長 
。以
滿
足
矣
、
牧
入
機
關
不
能
統
一
。。 

其
金
錢
 
慾

則
財
源
度
覺
枯
竭:
此
所
以
不
能
不
另
行
設
汪

也
。。其
方
法
爲
何
。。公
債
旣
不
行
？"
則
勢
唯
加 

稅
。。然
正
稅
及
較
屬
正
當
之
稅
。，皆
已
無
可
如 

何
t

祇
可
別
立
巧
名
。以
濟
眉
急"
於
是
乃
定 

凡
能
創
立
嚙
新
稅
者
。。卽
任
其
爲
同
二.
或
處
長 

。。當
此
生
活
困
難.,」際
、
豈
有
無
人
投
機
之
理 

。，而
財
部
毎
日
所
收
之
條
陳
。
幾

nr 盈
尺

C
" •

而 

種
種
新
稅
，。乃
次
第
設
法
試
辦
，。人
民
固
屬
受 

苦
；
而
党
政
府
究
能
得
若
干
實
款
：
則
在
未
可 

知
之
數
。。凡
此
事
實
。，悉
與
従
前
軍
閥
治F
之 

狀
况
。
毫
無
廠
別
、.
故
東
南
人
民
恒
喟
然
歎
日 

。)
。「先
總
理
所
謂
三
民
主
義
即
如
工
耶
」.，而 

愕
薄
者
流
。且
爲
創
新
三
民
主
義
之
稱
。」
日

c  

欺
民
。C
搾
民
。。壓
民
」.是
未
免
謔
而
虐
矣
。覚 

政
府
若
長
此
搾
取
。。則
民
心
趨
向
，。蓋
可
不
言

守
坎
人
之
排
華
，。大
率
基
於
種
界
之
偏
見
。而 

■« 立•法
行
政
之
當
局
〉
眼
光
非
不
顧
及
發
展
在 

産
属
之
商
務
。
特
以％
党
相
爭
；及
迎
合
輿
情 

说
周
位.2
故
。
雖
平
日
對
華
親
善
者
。，亦
屬
夏 

一
賞
嚼
V

次
在
議
院
中
，。惟
聆
排
華
之
聲 
不 

聞
公
射
之
論̂
。迨
苛
例
旣
提
。。吾
人
始
急
聘
律 

〔師
與
爭"C

究
之
祇
爲
旁
聽
及
從
中
疏
通
而
已
。 

<
%
而
抗
辯
也
奇
例
既
年
值 
一 年
層
、三
不
窮 

区
疑
間
W

僑
之
財
力
有
幾 
.1
詛
能
屢
歳
供
此
鉅 

IC

咨
轍
牲
哉•
孜
立
憲
國
之
有
議
院
，乃
其
國
民 

牙
喉
帝
也
。。凡
歸
化
而
取
得
其
國
籍
者
。。或
上 

»
而
不
其
國
民
者
。。皆
有
選
舉
代
議
士
之
權
利 

#-
候
選
厶
代
議
士
。。必
演
說
以■

其
所
代
表 

者
之
福
利
自
任
：
獲
選
而
後
。。類
能
爲
其
所
代 

舞
者
之
喉
舌
一
。使
下
情
得
以
上
達
也
。。今
試
就 

一
礬
山
而
論
1

排
華
之
苛
例
。。幾
於
絕
無
，；.
此 

黄
於
匸
厥 
檀
島
之
美
籍
華
人
。信
實
施
選
舉 

*

5

無
論
审
選
善
選
舉
。査
欲
得
華
人
愛
戦

對
於
主
義
本
不
了
解
：
三
民 

民
亦
無
不
可
e

。祇
望
其
能
解

而
喻
。。中 

可
，。乃至

除
4

已
往
所
感
受
之
苦
痛
？
則
大
勢
所
趨
‘。如 

水
就
下
？
天
下
人
心
未
有
不
翕
然
而
歸
之
者

fro 

是
以
當
党
軍
初
出
長
江
之
時
。。非
不
震
動 
一 小

而
投
巡
之 <

。須
對
華
人
表
示
相
當
感
情;
而
■
以
爲
解
民
倒
懸
者 
。舍
黨
軍
莫
屬
，，曾
幾
何

*
人
亦
必
擇
其
宅
心
公
正
者
，。始
投
票
助
之
也

*

資
情
，
。
固
明
明
規
定
。。凡
屬
坎
公
民 

一̂
^
^
權
利
。，第
吾
人
以
素
不
南
視
選
政

時
，武
漢
旣
成
荒
區"
。淞
滬 

亦
變
匪
窟

。東
南
半
壁
C
?

業
可
樂
。。又
無
居
可
安 

一
於
外
人
宇
下1
無
業
可

^
^

權
利
用
剝
奪
而
不
事
爭
囘
二
致
令
、
相
率
遷
徙
輾
幄
邑

608

^

^

^

一 

^
^
^
6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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